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济银函〔2013〕118号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关于济宁市中心支行直接办理无记名国债兑付业务的批复

人民银行济宁市中心支行：

你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济宁市中心支行关于直接办理无记名国债兑付业务的请示》（济宁银发〔2013〕94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中心支行直接办理无记名国债兑付业务。请你中心支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无记名国债及收款单兑付业务操作规程》相关规定，加强人员培训和柜面监督，严格业务操作流程，切实防范国债资金风险，确保直接兑付国债业务正常开展。业务开展过程中如遇问题，请及时报告分行。

此复。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201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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